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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湾石围塘“5·15”一般电击伤害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2023年 5 月 15 日 11时 22分许，荔湾区石围塘街芳村

大道西 275号“优选便捷酒店”外墙亮化工程安装灯带施工

现场，发生一起汽车起重机临近高压线作业时引发高压线放

电的生产安全事故，事故造成 1人重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荔湾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

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3年 7月 18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

提交的《荔湾石围塘“5·15”一般电击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确保各责任单位认真落实整改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再

次发生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

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

室关于印发〈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评估办法》）

的有关规定，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开展

荔湾石围塘“5·15”一般电击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评估工作。

评估组对评估对象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

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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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6月20日，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牵头成立评估工作组，评估工作组组长由区安委办副主任、

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担任，成员单位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科

工信局、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公安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荔湾供电局以及石围塘街道办事处组成。评估工

作组依据《评估办法》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助

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定评估对象。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确定此次评

估对象为：陈某进（起重机驾驶员）、凡某辉（涉事工程的

承揽人）、广州德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泽公

司”）、尤某德（德泽公司法定代表人）、陈某永（涉事工程

的现场安全管理负责人）、万楹物业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万楹公司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

（以下简称“区住房建设园林局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

和信息化局（以下简称“区科工信局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城市

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城管执法局”）、石围塘街

道办事处和广州市供电局输电管理二所（以下简称“输电二

所”）。

2.确定评估内容。评估组逐项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有

关内容，编制责任追究情况检查清单、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检查清单内容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通过走访现场、资料审查等方式了解德泽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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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万楹公司落实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

及工作成效。

2.评估组通过查阅区科工信局、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

城管执法局、石围塘街道办事处和输电二所关于落实事故责

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文件资料，整体评估相关政府部门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从荔湾石围塘“5·15”一般电击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

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：“5·15”事故结案

后，各相关单位能够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逐一落实防范

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，总体达到了“事故原因未查清

不放过、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、

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”的事故调查处理原则要求。

（一）各评估对象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相关责

任追究建议，已基本落实。

（二）各评估对象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指出的导致

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问题，其中，凡某辉完成事故项目后不再

继续承接该项目后续施工，故不再对凡某辉进行评估。德泽

公司、万楹公司基本完成整改。

（三）区科工信局、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石围塘街道办事处和输电二所主动作为，多措并举，履行监

管责任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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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报告》中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序号
责任单位或

责任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陈某进

（起重机驾

驶员）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

责任。由雇用方进行内部处

理。

凡文辉已解除与陈某进雇佣关系。

2

凡某辉

（涉事工程

的承揽人）

涉事外墙亮化工程的

承揽人、施工负责人，对事

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

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对其给予行政处

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(三)项、第

(五)项的规定，作出处罚人民币21600元（贰

万壹仟陆佰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

因其未缴纳罚款，区应急管理局已于

2024年6月27日对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。

3

广州德泽酒

店管理有限

公司

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

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其

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四

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作出处罚人民币

300000元（叁拾万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

广州德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4

年 03 月 28 日缴清了 300000 元（叁拾万元

整）罚款。

4

尤某德

(德泽公司法

定代表人)

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

领导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(五)项的规

定，作出处罚人民币28107元（贰万捌仟壹

佰零柒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

尤某德已于2024年03月27日缴清了

28107元（贰万捌仟壹佰零柒元整）罚款。

5

陈某永

(德泽公司安

全管理负责

人)

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

责任。建议由德泽公司进行

内部处理。

事故发生后，已自行离职。

6

万楹物业管

理（广东）有

限公司

建议由石围塘街道办

事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石围塘街道办事处已对其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

作出处罚人民币10000元（壹万元整）的行

政处罚。

万楹公司已于2024年01月09日缴清了

10000元（壹万元整）罚款。

石围塘街道办事处已对万楹公司物业

经理邢某卫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

3000 元（叁仟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

邢某卫已于 2024 年 01 月 09 日缴清了

3000 元（叁仟元整）罚款。



- 5 -

序号
责任单位或

责任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7
区住房建设

园林局

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园

林局对万楹公司进行约谈。

2023年8月10日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对

万楹物业管理(广东)有限公司进行约谈，要

求万楹物业管理(广东)有限公司要深刻吸

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履行物业管理职责，严格

履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备案指引和告知义

务，并加强安全风险日常巡查排查。

8 区科工信局

建议由区科工信局对

广州市供电局输电管理二

所进行约谈。

区科工信局于2023年7月27日约谈输电

二所荔清片区运营负责人，明确输电二所作

为荔湾区高压输电线路的维护与巡检单位，

要加强巡查，立即安排力量对荔湾区线路进

行一次安全大排查，重点检查危险警示标识

是否更换，线塔(杆)高度、与邻近建筑物距

离是否足够，涂装标识是否明显。

9
区城管执法

局

建议由区城管执法局

对石围塘街道办事处进行

约谈。

2023年8月9日，区城管执法局就荔湾石

围塘“5·15”一般电击伤害事故约谈石围

塘街，要求石围塘街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

加强日常巡查，摸排辖内在建工地情况；及

时发现制止无证施工行为，防范施工安全隐

患，规范施工作业。

10
区城管执法

局

建议由区城管执法局

督促、指导石围塘街道办事

处对桥东大厦停车场内的

建筑物是否为违章建筑作

进一步调查认定，并依法进

行处理。

已督促石围塘街道办事处及时进行认

定。石围塘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

时发现该处有3个可移动、未围蔽的雨棚，

根据《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》第三十五

条的规定，未围蔽雨棚属于免于规划许可范

畴，不属于违法建设。

四、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查阅文件等方式，针对“5·15”

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开

展评估工作。经评估，德泽公司、万楹公司对强化项目的安

全管理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原因进行整改，都给予了

较好的解决。

德泽公司、万楹公司具体整改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德泽公司具体整改落实情况

1.通报德泽公司电击伤害事故案例，组织全体作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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汲取事故教训；

2.建立完善酒店工程装修安全管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

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；

3.已跟凡某辉解除关系，停止违规分包工程。

（二）万楹公司具体整改落实情况

1.召开事故分析会议，对全员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学习，

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；

2.完善修订装修管理规定，严格落实装修工程安全管理

流程。

五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“5·15”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各评估对象深刻汲取

事故教训，其中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科工信局、区城管执

法局和石围塘街道办事处通过开展整治工作、组织开展安全

警示教育等方式，多措并举、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管理监管，

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全面排查整治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

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政府部门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

三工作情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德泽公司

1.完善建立事故隐患排查制度

根据《酒店事故隐患排查制度》，定期对用电设施设备

进行排查，对消防通道电房，水泵房进行针对性检查，并记

录备案，保安进行二十四小时巡逻制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

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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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定期举行员工安全教育培训

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知识培训，每半年进行一次火

灾疏散演习灭火演习；规定新入职员工必须进行岗前培训,

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上岗。积极组织员工学习各种安全技能，

提高员工安全素质能力。

（二）万楹公司

1. 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

定期开展从业人员日常安全培训教育，对管理区域内所

有的装修单位进行巡查，落实装修管理制度，签订装修管理

协议，明确消防，安全生产相关责任人；对超出物业服务中

心审批权限的工程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向社区建设办公室

备案并与之签订生产管理协议，对装修过程中违规行为及时

发出整改通知书，影响到公共安全的或拒不整改的立即向社

区、执法队、社建办等相关部门报告并保留工作痕迹。

2. 建立健全对服务对象工程作业的安全管理制度

万楹公司下发文件要求所有服务小区内出现重大工程

施工或者高空作业等可能危及管理安全的，提前与施工方或

工程发包方签订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，并指定专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。

（三）区科工信局

开展对区内电线路周边环境风险隐患排查。输电二所根

据区科工信局约谈意见，输电二所针对荔湾区高压输电线路

周边环境风险隐患开展专项排查，对高压线周边危险警示标

识进行了补装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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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23年7月30日，输电管理二所累计出动84人、42

车次对荔湾区56回高压输电线路开展检查，排查构筑物、树

障、施工点风险227处。排查建筑物45处，飘挂物(棚架、铁

皮屋)49处，广告牌和铁皮屋等64处，薄膜、遮阳网等69处。

排查树障风险120处，110kV线路112处，220kV线路8处。排

查施工点12处。对31处涉水钓鱼风险点派发告知书、现场补

装警示牌，对12处外部施工风险隐患点现场安装警示牌，排

查45处邻近建筑物，发现安全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0处。

（四）区住房建设园林局

1. 组织开展全区事故通报警示教育座谈会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同时提升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工程

质量安全监管水平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于 2023 年 9 月 6 日

下午组织召开全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理、信访投诉座

谈会议。

2. 狠抓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宣传和风险隐患排查管

控

一是为指导各街道加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工

作，加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宣传教育工作，分别于 2023

年 6 月 15 日、2023 年 8 月向各街道印发了《荔湾区限额以

下小型工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指引》《广州市荔湾区建

设工程安全宣传手册》。

二是 2023 年 10 月 16 日，组织召开荔湾区 2023 年下半

年临时性建筑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技术知识

培训会，会议通报区内近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生产安全事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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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安排专家授课讲解临时性建设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

程施工安全管理知识。

三是 2023 年 12 月 4 日，组织各街道相关业务负责人员

参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组织召开临时性建筑和限额

以下小型工程（以下简称小型工程）安全警示视频会，会议

传达通报全市临小工程安全管理、系统应用等情况，进行安

全事故警示，部署下一步工作。

（五）区城管执法局

开展全区范围内无证施工专项整治行动。2023年8月3日，

区城管执法局印发《荔湾区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

于开展无证施工专项整治的通知》，要求各街迅速摸排辖内

在建工地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筛查，对于应当办理而未办理

施工许可的建筑工程依法进行查处；对免于办理施工许可的

建筑工程，督促其按照规定办理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手续，

并做好工程管理和日常质量安全巡查工作。2023年8月至

2024年5月20日，全区无证施工类案件共立案15宗，已作出

处罚决定12宗，罚款30.48万元。

（六）石围塘街道办事处

1.完善监督执法，形成闭环工作机制

石围塘街道办事处加大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监管力度，

高频次督促辖区内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那些存在

较大安全隐患，或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的，该立案处罚的立

案处罚，该停产停业的停产停业，绝不手软，确保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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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势平稳向好。事故发生以来，累计巡查“限额以下小型工

程”346 家次，发出文书 792 份，立案处理 7 宗。

2.加大对辖区内各在建小型工程的安全监管力度

石围塘街道办事处制订完善《石围塘街限额以下小型工

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制度》,加大对“限额以下小型工

程”全方位、立体化、多维度巡查力度。针对“限额以下小

型工程”规模小、施工作业短、部分施工作业具有隐蔽性等

特点，街道办事处组织社区进行排查，避免出现监管空白，

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报备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形成合

力，协同解决。

为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临时性建筑和限额以下小型工

程施工安全工作的指导，明确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安全

工作流程和要求，规范小型工程安全生产工作，以防止和减

少安全事故发生，制定《石围塘街道关于加强临时性建筑和

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工作管理的通知》。

3.压实涉事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人责任

2023 年 6 月 25 日下午，石围塘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安委

办、区市场监管所和综合行政执法办约谈优选便捷酒店负责

人尤某德，要求树立安全第一理念。酒店运营过程中要保持

安全监管常态化，避免再次发生安全事故；企业要加强对施

工人员安全培训，部门要加强施工监管。督促场所施工期间

购买施工作业的相关保险；按照相关要求投入使用符合要求

的消防设施设备，运营期间会做好安保值班巡逻，严管严抓

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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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各评估对象在安全管

理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突出问题。

七、相关工作建议

建议相关部门加强辖区内小额工程日常监管力度，全面

梳理总结目前在小额工程监管上存在的不足，填补漏洞；加

强对《关于加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》

（穗建质〔2022〕222号）等文件的学习，按要求规范开展

小额工程的巡查检查；开展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进一步提

升监管能力和规范监管行为。


